
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

川发改价格〔2018) 395 号 

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关于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

各市（妇们发展改革委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、省水电投资经

营集团、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： 

为增强一般工商业电价执行的透明度，切实减轻广大用户

的电费负担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

公厅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仄发

改办价格〔2018J 787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就我省清理规范

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严格贯彻落实． 

一、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，需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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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。目前：我省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物

业、写字楼 -c 转供电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现象，发改办价格 

(2018J 787 号文明确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

加收的其他费用，纠正转供电主体不合理加价、未执行价格主 

管部门电价政策的行为。 

二、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物业、写字楼等转供电经营

者，应以转供用户每月电量和我委所公布的转供电用户电价计

算办法（详见附件）据实计算收取电费。对于参与直接交易的

转供体，应按照直接交易形成的到户销售电价计算转供电用户

电费，若直接交易电费结算时间滞后，在电网企业清退直接交

易降价金额后，及时传导给转供电用户。对于执行大工业目录

销售电价或大工业输配电价的产业园区用电，向电网企业缴纳 

的基本电费，按照电量或容量进行合理分滩。 

为简便透明，转供体的用户（租户）线损电价暂统一

按 6％计算。线损可计入物业管理费，也可随电费一并收取， 

且需在电费发票上单列表示。 

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物业、写字楼等涉及转供电

场所的公共电费（包括公共照明、电梯、给排水、公共空调、 

停车场等所有公共设施用电电费）、转供电经营者物业办公等自

用电费、以及转供电配电设施运维费〔包括人工、设备、材料、 



调试、维护、检测等费用）：一律不得以电费的名义向用户（租

户）收取，应纳入物业管理费收取。同时，转供电经营者向转

供电用户抄表计费的时间，应调整为和供电企业向转供电经营

者抄表计费的时间一致。 

五、各转供电经营者应对转供电用户〔租户）、转供电场

所公用设施等公共用电、转供电经营者物业办公等自用电分别

安装合格的计量装置，尽量使用具有峰平谷分时计费功能的电

能表，原则上应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实现转供电用户（租户） 

与转供电场所公用设施等公共用电、转供电经营者物业办公等

自用电分别计量、准确节费，各地供电公司应当大力协助。 

商业综专体、产业园区，物业、写字楼等转供电经营

者应按上述规定向转供电用户（租户）收取电费，并认真做好

价格主管部门降低一般工商业饱价的执行工作。转供电经营者

要严格按照价格主管部门 2018 年 4 月 1日、S 月 1日、7 月 1 

日及以后分别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文件规定，将降价后减少

的电费相应向转供电用户（租户）及时清退。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当地电网企

业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将国家和我省清理转供电加价的政

策和有关要求通知到每一个转供电主体，舟相关政策资料在转

供电场所公开张贴，印送各转供电用户（租户），并指派专人上 



门协助大型商业综合体测算用户（租户）电价标准。 

八、上述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要在 2018 年 9 月底

前全面落实到位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督促转供电经营者切实

做好贯彻落实工作，通过多种方式公开价格投诉举报电话 

12358，从 2018 年 10 月起对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对执行不

到位的，要督促转供电经营者整改并进行相应处罚和曝光，确

保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，增加一般工商业用户的获得感。 

附件：转供用户电价计算办法 

四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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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转供用户电价计算办法 

一、转供电用户电价的计算 

转供电用户电价计算公式 

①高峰时段电度电价＝（目录销售电度电价 政府性基金

及附加）x( 1士丰枯浮动比例 5%)x( 1＋高峰电价浮动比例 50%) 

＋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

②平时段电度电价＝（目录销售电度电价 政府性基金及

附加）x(1士丰枯浮动比例 5%) ＋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

③低谷时段电度电价～（目录销售电度电价 政府性基金

及附加）x(1士丰枯浮动比例 5%) x (1～低谷电价浮动比例 

50%) ＋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

④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＝（高峰时段电度电价x日均执行

高峰时段小时数＋平时段电度电价x日均执行平时段小时数＋低

谷时段电度电价x日均执行低谷时段小时数）令日均用电小时数 

上述政策为执行丰枯、峰谷浮动用户的电价计算公式，若

电网企业对转供电经营者执行的电价没有执行浮动，则计算转

供电用户电价时不应考虑丰枯、峰谷浮动。 

丰枯峰谷电价政策 

工．丰枯季节 

枯水期：每年 1-4月和 12 月 



平水期：每年 5 月和 11 月 

丰水期：每年 6-10 月份 

2．峰谷时段 

高峰时段：7:00-il. 00, 19:00-23.00 

平时段：11:00-19.00 

低谷时段：23: 00一次日 7:00 

3．浮动政策 

丰水期电度电价下浮 5%，枯水欺电度电价上浮 5%，在丰

枯浮动的基础上，高峰时段电度电价上浮 50%，低谷时段电度

电价下浮 50%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浮动。 

上述丰枯峰谷浮动政策为四川电网直供区政策，若丰枯峰谷

电价浮动政策和直供区不一致的四川电网子改分、全资、咬股

供电公司及省属电网、地方电网，按照当地丰枯峰谷电价政策

做相应调整。 

二、关于测算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示例 

某商业综合体属于四川电网直供区用户，电压等级 10 千

伏，按价格主管部门批复的四川电网直供区一般工商业目录销

售电价 1-10 千伏电压等级为 0.7209 元／千瓦时（含 0.0491 元／

千瓦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），向供电企业缴纳电费，由于用电容

量在 50 千伏安（千瓦）及以上，需执行丰枯峰谷浮动电价政策。 

由于未抄表到户，由该商业综合体经营者负责向各商铺、 

租户等终端用户转供电，转供用户每天 9:00-24.00 用电：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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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用电 15 小时，其中：高峰时段 6 个小时（9.00-11:00, 19:00 

-23:00)，平时段 8 个小时（11:00-19.00)，低谷时段 1 个小

时（23:00-24. 00)，转供用户 7 月份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

计算如下： 

①高峰时段电度电价 1.0064 元／千瓦时＝（目录销售电度电

价 0.7209 元／千瓦时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0.0491 元／千瓦时）x 

(1 丰水期电价下浮比例 5%) x (1＋高峰时段电价上浮比例 

50%) ＋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0.0491 元／千瓦时 

②平时段电度电价 0.6873 元／千瓦时＝（目录销售电度电价 

0.7209 元／千瓦时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0.049 1 元／千瓦时）x (1 

丰水期下浮电价比例 5%) ＋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0.049 1 元／千

瓦时 

③低谷时段电度电价 0.3682 元／千瓦时＝（目录销售电度电

价 0.7209 元／千瓦时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0.049 1 元／千瓦时）x( I 

丰水期电价下浮比例 5%)x( 1 低谷时段电价下浮比例 50%) 

＋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0.0491 元／千瓦时 

④转供用户（租户）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 0.7937 元／千

瓦时＝（高峰时段电度电价 1.0064 元／千瓦时x6 小时＋平时段电

度电价 0.6873 元／千瓦时x8 小时＋低谷时段电度电价 0.3682 元／

千瓦时xl 小时）十15 小时 

③转供用户（租户）最终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 0.84 13 

元／千瓦时＝0.7937 元／千瓦时x (1＋线损率 6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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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四川能源监管

办，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。 

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	 2018 年 8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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